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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31           证券简称：大悦城        公告编号：2020-078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收购台湾饭店有限公司 8.36%股权的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为了进一步完善酒店业务布局，控股子公司大悦城地产有限公司之全资子

公司 COFCO（BVI）No.97 Limited（以下简称“BVI97”）于近日与本公司控股股东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粮集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BVI97 将收购中

粮集团持有的台湾饭店有限公司（即北京华尔道夫酒店项目，以下简称“台湾饭

店公司”）8.36%股权，股权收购对价为人民币 8,369.98万元。收购完成后，BVI97

将持有台湾饭店公司 100%股权，台湾饭店公司仍然为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

司。 

2、本次交易对方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一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 2020 年 1 月与中粮集团发生股权收购关联交易，金额为 2,246.10 万元。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公司与中粮集团连续十二个月累计关联交易金额超过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 0.5%。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 2020

年 8 月 3 日召开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2.1条，在交易对方任职的关联董事周政、马德伟、朱来

宾、姜勇已回避表决，其余董事一致通过。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

确认并出具了独立意见，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发表了专项意见。本次关联交易无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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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注册日期为 1983 年 7 月 6 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000101100414N，注册地点为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 8 号，注册资本为

人民币 1,191,992.9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吕军，经营范围：粮食收购；批发预包

装食品(有效期至 2021 年 9 月 4 日)、食用农产品；境外期货业务(品种范围以许

可证为准，有效期至 2020 年 11 月 22 日)；进出口业务(自营及代理)；从事对外

咨询服务；广告、展览及技术交流业务；酒店的投资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物

业管理、物业代理；自有房屋出租。(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

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中粮集团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

其 100%股权。 

经过多年的发展，中粮集团目前业务遍及全球 140 多个国家和地区，以粮、

油、糖、棉为核心主业，覆盖稻谷、小麦、玉米、油脂油料、糖、棉花等农作物

品种以及生物能源，同时涉及食品、金融、地产等行业，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

良好。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中粮集团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5,979.84 亿元，

净资产 1,811.07亿元，2019年营业收入为 4,984.36 亿元，净利润为 83.06亿元。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10.1.3条第一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资产的概况 

BVI97本次收购标的资产为中粮集团持有的台湾饭店有限公司 8.36%股权。 

台湾饭店有限公司主要负责投资、运营北京市华尔道夫酒店。该酒店位于北

京市东城区金鱼胡同 5-15 号，宗地面积 6,148.64 ㎡，建筑面积 42,600.76 ㎡，

共有客房 176间（套）。 

台湾饭店有限公司注册时间为 1986年 1 月 2日，住所为北京市东城区金鱼胡

同 5-15 号，注册资本为 48,924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曹荣根，经营范围：

住宿；餐饮服务；洗衣房服务；销售食品；酒店管理；经济信息咨询；复印、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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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彩扩；健身服务；会议服务；向来店顾客提供鲜花服务；（以下限分支机构经

营）美容（非医疗美容）、游泳池。（销售食品、餐饮服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图如下： 

 

 

 

 

 

 

 

 

 

中粮集团持有的台湾饭店公司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第三人权利，不存

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及被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标的公司台湾饭店公司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及被查封、冻结等

司法措施，也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财务资助等情况。台湾饭店公司章程中不

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二）标的资产的账面价值和评估值 

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台湾

饭店有限公司截至 2020 年 2 月 29 日的财务情况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审计报告》

（XYZH/2020BJA140071）。根据审计报告，台湾饭店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金额：人民币元 

项  目 
2020 年 2 月 29日 

（经审计） 

2019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769,514,904.70   785,369,900.22  

负债总额 922,875,226.13  921,149,076.64  

应收账款  6,424,906.77   6,132,609.24  

其他应收款  3,941,815.92   4,787,674.71  

净资产 -153,360,321.43  -135,779,176.42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大悦城地产有限公司 

COFCO（BVI）No. 97 LIMITTED 

( B.V.I.) 

 
台湾饭店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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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20 年 1-2 月 

（经审计） 

2019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1,567,139.24  154,574,533.22  

营业利润 -17,690,496.36  -49,198,536.20  

净利润 -17,581,145.01  -47,463,389.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913,783.18     37,621,587.36  

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中粮集团

有限公司拟转让所持有台湾饭店有限公司8.36%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通评

报字〔2020〕11081号），该评估报告已经国务院国资委授权机构备案。根据评估

报告，经资产基础法评估，在评估基准日2020年2月29日，台湾饭店有限公司的净

资产账面价值为-15,336.03万元；评估后，净资产为100,119.35万元。评估增值主要

是土地使用权评估增值，原因为企业购买土地较早，评估基准日时点地价有所上

升。因此，台湾饭店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100,119.35万元。中粮集

团有限公司持有并拟转让的8.36%股权的评估价值，按比例折算为8,369.98万元。 

 

四、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股权收购价格以经国有资产评估备案的评估值为基础确定，收购定价公

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签约方 

（1） 转让方：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2） 受让方：COFCO（BVI）No.97 Limited  

2、转让标的 

台湾饭店有限公司8.36% 的股权。 

3、股权转让价格及支付 

股权转让的价格以符合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于评估基准日（2020年2月29日）

对目标股权评估的净资产值作为定价参考，双方一致同意并确认目标股权转让对

价为人民币8,369.98万元。 

股权转让交割日后5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应将股权转让对价一次性支付至转让

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4、目标股权的过户及过渡期安排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公告             

5 

目标公司办妥股权转让所涉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即为该目标股权转让的

股权转让交割日。自评估基准日至目标股权交割日期间，目标股权所产生的损益

全部由受让方享有或承担。 

6、协议生效 

自双方盖章之日起成立，自下述条件全部成就之日起生效：（1）本次股权转

让经目标公司董事会批准；（2）本次股权转让经中粮集团有限公司批准；（3）本

次股权转让取得大悦城地产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及/或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股东大会批准（如需）；（4）其他相关行政机构、部门的批准或备案（如需）。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债权债务处理，不会导致公司与关联人产生

同业竞争，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 

 

七、关联交易目的和影响 

大悦城地产目前持有台湾饭店公司 91.64%股权，台湾饭店公司主要从事投资、

运营北京华尔道夫酒店，该酒店位于北京王府井黄金地段，是一家在北京享誉盛

名的豪华酒店。通过本次收购，台湾饭店有限公司将成为大悦城地产全资子公司，

从而进一步增大公司对华尔道夫酒店所享有的权益，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进

一步完善酒店业务布局，符合公司未来发展规划和经营管理的需要。 

本次收购不会改变目前公司对台湾饭店公司的会计核算方法。本次收购对公

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量的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八、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有关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要求，公司

的独立董事认真审核了公司提供的与本次交易有关的文件，对控股子公司收购台

湾饭店有限公司8.36%股权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控股子公司 COFCO（BVI）No.97 Limited 拟收购中粮集团有限公司持

有的台湾饭店有限公司 8.36%股权。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完善酒店业务布局，

符合公司未来发展规划和经营管理的需要。 

2、本次股权收购价格以经国有资产评估备案的评估值为基础确定，我们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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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一般商业条款，定价公允、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

的合法权益。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

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或控制。 

3、公司已就收购的标的履行了必要的审计、评估等程序。我们通过对本次收

购标的的评估报告进行审阅，认为：本次交易的评估报告根据产权主体利益原则

和公开市场原则等操作性原则，在评估过程中选择适当的方法，遵循了市场的通

用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具有合理性；本次评估以公开市场为

前提，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和评估方法适用的前提条件，采用资

产基础法、市场法进行评估，符合相关规定与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与评估目的

具有相关性。评估结果较为客观、公正地反映了标的实际状况。 

4、董事会在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审议时，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出具了关于本次

关联交易的专项意见；董事会在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其他非关联董事参与表决并同意本次关联交易。本次议案审议与表决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5、本次交易的内容、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九、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除本次交易外，截至目前，公司及子公司与中粮集团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包

括已经审议披露的交易)为40.28亿元。 

 

十、备查文件 

1.股权转让协议 

2.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审计报告 

4.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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